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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自校校字〔2022〕5 号

关于调整教职工考核工作组织机构的通知
为进一步规范组织学校年度考核工作，发挥考核制度的正向

激励作用，依据《北京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办法》，学

校决定成立“职工考核工作委员会”；按照部门和岗位工作性质，

结合部门教职工人数，分类分组成立“职工考核领导小组”和

“部门职工考核小组”，负责组织实施职工考核工作。

一、 职工考核工作委员会

（一）人员组成

主 任：校长

副主任：党委书记

委 员：领导班子其他成员、校长办公室主任、党委办公室

主任、人事工作负责人、纪检监察干部、工会主席、工会副主席、

工会组织委员。

下设职工考核办公室（办公地点设在审计与人事科）

主 任：人事工作负责人

成 员：党委办公室主任、教务科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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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考核委员会职责

1.制定学校年度考核实施方案；

2.组织、指导学校年度考核工作；

3.审核部门领导为被考核人员出具的考核评语及考核等次意

见；

4.受理工作人员对考核结果存在异议的复核申请；

5.监督、指导考核工作，并对考核过程中出现的违反程序、

徇私舞弊、打击报复、弄虚作假等问题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二、职工考核领导小组

（一）中层干部考核领导小组（办公地点设在党委办公室）

组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

副组长：党委办公室主任

成 员：党政班子其他成员、校长办公室主任

职 责：负责组织中层干部的年度考核工作；负责审核中层

干部的考核成绩，负责确定中层干部的考核等次。

（二）管理服务部门职工考核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校长、党委书记

副组长：校长办公室主任

成 员：党委办公室主任、财务科科长、审计与人事科科长

及副科长

人员范围：校长办公室、党委办公室、财务科、审计与人事

科全体教职工（不含中层干部）。

职 责：负责组织校长办公室、党委办公室、财务科、审计

与人事科教职工的考核工作；负责审核管理服务部门职工的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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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，负责确定管理服务部门职工的考核等次。

（三）学生工作部门职工考核领导小组

组 长：负责教育工作的副校长

副组长：学生科科长

成 员：团委书记、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主任

人员范围：学生科、团委、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全体教职工

（不含中层干部）。

职责：负责组织学生科、团委、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职工的

考核工作；负责审核学生工作部门职工的考核成绩，负责确定学

生工作部门职工的考核等次。

（四）教学部门职工考核领导小组

组 长：负责教学工作副校长

副组长：教务科科长

成 员：教研督导室主任、基础教学科科长、专业教学科科

长

职 责：负责领导教学部门教职工的考核工作；负责审核教

学部门教职工的考核成绩，负责审定教学部门教职工的考核等次。

1.专任教师考核小组。教学部门职工考核领导小组下设四个

专任教师考核小组，分别是基础教学科专任教师考核小组、智能

制造专业科专任教师考核小组、轨道交通专业科专任教师考核小

组、信息技术专业科专任教师考核小组。

专任教师考核小组人员组成：

组 长：部门负责人

成 员：部门所在支部党支部书记、部门所在分会分会主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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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门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及教研室主任

人员范围：本部门全体专任教师

职 责：在教学部门职工考核领导小组领导下，负责具体组

织开展本部门专任教师考核工作，初步确定本部门专任教师考核

等次。

2.实习（实验）指导教师考核小组。教学部门职工考核领导

小组下设实习（实验）指导教师考核小组。

实习（实验）指导教师考核小组人员组成：

组 长：负责教学工作副校长

副组长：教务科科长

成 员：教研督导室主任、基础教学科科长、智能制造专业

科科长、轨道交通专业科科长

人员范围：全校实习（实验）指导教师

职 责：在教学部门职工考核领导小组领导下，负责具体组

织开展全校实习（实验）指导教师考核工作，初步确定实习（实

验）指导教师考核等次。

（五）教学管理与教辅部门职工考核领导小组

组 长：负责教学工作副校长 负责教育工作副校长

副组长：教研督导室主任

成 员：教务科科长、培训中心主任、中小学生实践教育办

公室主任、基础教学科科长、专业教学科科长

人员范围：教研督导室、教务科、培训中心、中小学生实践

教育办公室全体教职工（不含中层干部）；教学部门专业建设与

教学助理、信息技术专业科信息技术管理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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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责：负责组织教研督导室、教务科、培训中心、中小学

生实践教育办公室教职工以及教学部门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、信

息技术专业科信息技术管理员的考核工作；负责审核教学管理与

教辅部门教职工的考核成绩；负责确定教学管理与教辅部门教职

工的考核等次。

（六）后勤保卫部门职工考核领导小组

组 长：负责后勤、安全工作副校长

副组长：总务科长

成 员：保卫科长

人员范围：总务科、保卫科全体教职工（不含中层干部）。

职 责：负责组织总务科、保卫科教职工的考核工作；负责

审核后勤保卫教职工的考核成绩；负责确定后勤、保卫部门教职

工的考核等次。

三、2021 年年度考核工作组织落实

1.2021 年年度考核仍执行学校原有考核制度，按照原制度的

考核指标、考核方法组织开展各岗位的考核工作。部门职工考核

工作组、职工考核领导小组在 2021 年年度考核中，只履行依据教

职工 2021 考核成绩确定教职工考核等次职责。

2.2021 年年度考核中教学部门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仍按专任

教师进行考核。

二〇二二年三月四日

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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